滨州市中心医院医保患者就诊须知

尊敬的医保参保患者及家属：

感谢您选择到我院就诊，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医疗和医保服务。为方便您了解医保的相关政策和规定，更好的配合治疗和用药，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医保参保患者门诊就诊时需凭“身份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等介质到自助机或收费处窗口进行实名建档。

职工医保参保患者或直系亲属门诊就诊或出院结算可在门诊收费处和住院处凭“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或个账共济支付医药费用。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门诊医师开具处方及检查单后凭“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到收费处或一站式服务中心医保服务窗口进行门诊统筹报销结算，患者只缴纳个人自付部分，然后进行检查和取药；也可通过医师进行诊间结算后到医保服务窗口进行事后门诊统筹报销。滨州市参保患者门诊统筹仅限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居民参保人员在我院不享受门诊统筹报销待遇。省内异地参保患者无需备案可直接报销；省外参保患者需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自助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后才能报销（执行参保地政策）。
享有医保门诊慢特病资格的患者由门诊医师开具药品、检查或治疗单到医保办公室服务窗口办理核定病种范围的报销结算，再到门诊药房取药或到检查治疗科室就诊。全费结算未报销患者，到医保办公室服务窗口进行事后报销。省外参保患者需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自助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 
惠民县离休患者门诊医药费报销需持身份证、社保卡、代办人身份证到医保办公室服务窗口办理报销手续。
为保障参保患者权益和资金安全，门诊统筹、门诊慢特病和离休人员医药费报销金额一律退回患者个人扣费账户，不支取现金。 
医保患者住院时凭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到住院处办理入院手续，到病区后请主动将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交当班护士进行身份确认。滨州市内贫困人口享受“先诊疗后结算”服务，无需缴纳住院押金，出院结算只缴纳个人自付部分。住院患者医保统筹报销、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实行一单式结算，结算流程嵌入到出院结算系统实行一站式服务。
滨州市内居民医保参保患者在正常缴费期后缴纳医保费的，等待期内不享受医保待遇。新生儿出生 6 个月内自动享受医保待遇资格，需办理户籍登记并缴纳医保费后办理医保报销。
住院期间使用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以外的药品、诊疗 项目及超标准服务设施等，个人全部自费。使用自费药品诊疗等项目由医师开具“自费药品项目告知同意书”，经患者或家属签字同意后方可使用。
住院期间请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及医保相关规定，严禁冒名顶替、挂床住院，不得无故离院，经监管发现不符合医保相关规定者，医保不予报销；造成严重后果由患者承担。 
因意外伤害住院的滨州市医保患者，一律以自费方式办理入院手续，科室收治入院后由经治医师指导患者或家属填写滨州市意外伤害调查表并书写病情摘要后交医保办公室予以医保登记，待第三方机构审核通过后方可办理出院医保结算手续；审核不通过的自费结算。
滨州市连续缴纳生育保险满一年的男职工若其配偶无工作单位且未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女方需参加滨州市居民医保），其生育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可在配偶生育后持服务生育手册到医保办公室办理男职工生育医疗保险报销。
患者出院后需继续服药或检查治疗者，由经治医师开具门诊处方或门诊检查治疗单在门诊缴费办理。
工伤患者已通过工伤认定办理出院结算时，请持工伤认定书交医院医保办服务窗口认证后办理。工伤患者尚未完成工伤认定需全额自费结算医药费用。
滨州市参保患者出院结算后，病情符合医保门诊 慢特病审批条件者由主治医师以上经治医师在钉钉上进行门诊特殊慢性病申请表，上传相关佐证材料，经科主任签字同意后转医保办公室进行医保门诊慢特病审批。
山东省内市外医保参保患者因自然疾病在我院住院无需办理异地备案手续，即可联网医保结算。参保患者因意外伤害、生育相关疾病住院或备案不成功原因在我院发生的医疗费用需全额自费结算后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报销；报销凭证一般包括：1.医疗费票据；2.医疗费用明细清单；3.出院记录或诊断证明；4.病历复印件；5.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求参保人提供的其它资料，具体还请咨询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以免疏漏。
山东省外医保参保患者因自然疾病在我院住院，由参保患者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自助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也可联系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备案成功后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到医保办公室进行医保联网确认，出院结算时即可医保报销。
参保患者办理商业保险报销手续，需咨询保险公司索取资料清单，按照清单内容备齐索赔资料。医保办公室服务窗口提供打印费用清单、医保结算清单等服务。
就诊患者医药费用明细清单可在门诊大厅自助机查询，也可在“滨州市中心医院就医服务平台”就医服务中查询。医药费票据在办理出院结算时由病区打印发放，也可凭预留手机号码登录微信中搜“电子票夹”小程序进行查询（可下载打印）。
再次感谢您对我院的信任，也请您配合和执行医保政策。如您遇到 疑 问 ， 请与我院医保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543-5321870。 我们将随时接受您的咨询和来访。
                               2026年4月27日


